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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05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0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05月20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湖南省益阳市长春经济开发区资阳大道北侧01号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杨宇红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54,412,3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41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8,402,5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402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009,7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09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169,04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6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159,2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5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009,7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0098％。

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胡家军、顾慧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0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0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1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政策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1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政策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拟向银行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5.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杨宇红先生

同意股份数: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结果：当选。

15.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杨佳葳先生

同意股份数: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结果：当选。

15.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国秋先生

同意股份数: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结果：当选。

15.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罗群强先生

同意股份数: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结果：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5.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杨宇红先生

同意股份数: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15.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杨佳葳先生

同意股份数: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15.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国秋先生

同意股份数: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15.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罗群强先生

同意股份数: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6.01.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杜新宇先生

同意股份数: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结果：当选。

16.02.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江云辉先生

同意股份数: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结果：当选。

16.03.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唐曦先生

同意股份数: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结果：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6.01.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杜新宇先生

同意股份数: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16.02.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江云辉先生

同意股份数: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16.03.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唐曦先生

同意股份数: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7.01.候选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曹振先生

同意股份数: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结果：当选。

17.02.候选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肖玉纯女士

同意股份数:54,412,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结果：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7.01.候选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曹振先生

同意股份数: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17.02.候选人：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肖玉纯女士

同意股份数:7,169,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胡家军、顾慧；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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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5月20日以电话、短信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召开本次会议并豁免会议通知期，会议于2021年5月20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半数

以上董事推选董事杨宇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杨宇红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杨宇红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报》的《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换届暨选举董事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选举杨佳葳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选举张国秋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选举周波评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及相关人员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报》的《关于聘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1） 战略委员会：杨宇红、杨佳葳、江云辉

主任委员：杨宇红

（2） 提名委员会：江云辉、杜新宇、杨宇红

主任委员：江云辉

（3） 审计委员会：杜新宇、江云辉、罗群强

主任委员：杜新宇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唐曦、杜新宇、张国秋

主任委员：唐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00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将及时、足额归还到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如因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加快，公司将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以确保募投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报》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对此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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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5月20日以电话、短信等方式向公司全体监

事发出。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召开此次会议并豁免会议通知期，会议于2021年5月20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

半数以上监事推选监事曹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已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全

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监事曹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届满止。

曹振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报》的《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肖玉纯女士担任第四届监事会联系人的议案》

同意由肖玉纯女士担任监事会联系人，负责监事会会务联络工作。

肖玉纯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报》的《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报》的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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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5月20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换

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及《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监事的议

案》；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已选举汤小俊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第四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杨宇红先生、杨佳葳先生、张国秋先生、罗群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杜新宇先生、江云辉先生和唐曦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杨宇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

场禁入处罚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

曹振先生、肖玉纯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汤小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曹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人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

场禁入处罚的情况，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会决定聘任杨佳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张国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周波评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任期

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公司 章程》

的规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① 杨佳葳，男，出生于1988年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0年4月加入公司，历任应用工程师、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所所长、总经理助理、公司研发总监。2015年5月至2020年4月，任本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和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2020年4月24日至2021年5月20日，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截止至本公告日，杨佳葳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杨宇红先生为父子关系。 除此之外，杨佳葳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佳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的“失信被执行人” 。

② 张国秋，男，出生于1957年10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1982年12月毕业于湖南益阳橡胶机械厂技校，1983年1

月至1998年4月任益阳橡胶机械厂计划员；1998年6月至1999年12月任公司副总经理；1999年12月至2012年5月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2012年6月至2021年5月20日，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届董事会和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截止至本公告日，张国秋先生持有公司4,016,250股，持股比例为4.02%；张国秋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国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属于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的“失信被执行人” 。

③ 周波评，男，出生于1979年11月，中国国籍，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2012年5月至2012年11月任

职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负责人；2012年至2020年期间历任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职务；2020年9月21日至2021年5月20日，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截止至本公告日，周波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

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周波评先生于2016年12月26日参加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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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605号）核准，公司

于2018年11月20日完成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发行，其中社会公众投资者认缴公司公开发行的2,500万股A股股票，股款以人民币现金缴

足，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为人民币44,025.0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2,907.31万元后，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41,

117.69万元，扣除由公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1,290.13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9,827.56万元。 截至2018年11月

26日，上述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发行及募集资金的划转已经全部完成，募集资金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

并出具众环验字（2018）110013号验资报告。

根据《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后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入以下项

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建设期

1

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6,389.51 6,292.09 2

年

2

多线切割机、研磨抛光机扩产

项目

13,975.00 13,761.91 1

年

3

智能装备生产项目

20,079.73 19,773.56 2

年

合计

40,444.24 39,827.56

注：1、2019年1月14日，公司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19年第一次监事会会议和2019年1月31日公司召开的2019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资金实施方式的议案》，将实施地址变更为：益阳市长春经济开发区贺

家桥路以东、资阳路以北，对该募投项目进行重新规划，对原有建筑工程进行调整，变更为直接购置两栋生产厂房（共计28,952.4㎡）和1

栋倒班宿舍（计7,375.8㎡）。

2、2019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将“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实际实施主体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宇晶长沙，将实施地址变更为：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内长兴路与许龙路交叉的西北角区域。

3、2019年8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将“多线切割机、研磨抛光机扩产项目”延期至2020年7月31日。

4、2020年6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和《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方式的议案》，将“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多线切割机、研磨抛光机扩产项目”和“智能装备生产项目”三个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均延期至2021年7月31日；将“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变更为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宇晶长沙两个实施

主体共同实施，将实施地点由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长兴路与许龙路交叉的西北角区域变更为长沙高新区雷高路与长延路交叉口西

南角联东U谷-长沙高新国际企业港第一期一区3#C102号楼1-4层和益阳市长春经济开发区资阳大道北侧01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5月15日，募集资金实际用于募投项目支出34,628.14万元，运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本金余额为5,000.00

万元，利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0.00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6,420.87万元（包含购买理财产品本金、利息净额以及理财收益）。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

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

4.35%计算，通过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217.50万元人民币。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后将及时、足额归还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如因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加快，公司将提前归还募集资金，以确保募投项目

的正常运行。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

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符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未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公司

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监事会意见

2021年5月20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同

意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5,

000万元人民币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系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

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涉及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正常进行；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12个月； 公司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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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荣吉路8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003,2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99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一军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费震宇先生因个人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朱翔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002,100 99.9989 1,100 0.001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002,100 99.9989 1,100 0.001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002,100 99.9989 1,100 0.001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002,100 99.9989 1,100 0.001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000,000 99.9968 3,200 0.003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002,100 99.9989 1,100 0.001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002,100 99.9989 1,100 0.001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002,100 99.9989 1,100 0.001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002,100 99.9989 1,100 0.001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002,100 99.9989 1,100 0.001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0 0.0000 3,200 100.0000 0 0.0000

6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2,100 65.6250 1,100 34.3750 0 0.0000

8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2,100 65.6250 1,100 34.3750 0 0.0000

9

《关于公司开展远期结

售汇业务的议案》

2,100 65.6250 1,100 34.375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5、6、8、9项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第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0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霞、肖达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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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鄞州区江东北路475号和丰创意广场意庭楼14楼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889,0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31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陆暾华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徐静、朱小明、罗杰、陈汉、李曦、李国范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鲍晓飞、余立平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王潘祺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84,060 99.9871 5,000 0.0129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84,060 99.9871 5,000 0.0129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84,060 99.9871 5,000 0.0129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84,060 99.9871 5,000 0.0129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84,060 99.9871 5,000 0.012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84,060 99.9871 5,000 0.012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84,060 99.9871 5,000 0.012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与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84,060 99.9871 5,000 0.012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进行质押向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84,060 99.9871 5,000 0.0129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84,060 99.9871 5,000 0.0129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84,060 99.9871 5,000 0.0129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84,060 99.9871 5,000 0.012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0 0.0000 5,000 10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0 0.0000 5,000 100.0000 0 0.0000

8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与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0 0.0000 5,000 100.0000 0 0.0000

9

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进行

质押向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

汇票的议案

0 0.0000 5,000 100.0000 0 0.0000

10

关于2021年申请综合授信及担

保额度的议案

0 0.0000 5,000 100.0000 0 0.0000

11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

案

0 0.0000 5,000 10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同意后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已全部

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汪祝伟、王慈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777� �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21-035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A座10层（1007� -1012�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77,860,8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31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珂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

全部议案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2人授权），董事徐联春、戴梓岍、程锐敏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宇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2,881,173 54.3070 652,915,077 22.6875 662,064,565 23.0054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2,387,973 54.2899 653,519,077 22.7085 661,953,765 23.0016

3、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3,169,873 54.3171 652,425,577 22.6705 662,265,365 23.0124

4、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2,671,973 54.2998 652,990,477 22.6901 662,198,365 23.0101

5、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0,909,320 54.2385 654,797,730 22.7529 662,153,765 23.008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3,095,973 54.3145 652,463,977 22.6718 662,300,865 23.0137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内控报告审计机构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2,230,973 54.2845 653,431,477 22.7055 662,198,365 23.01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9,698,240 54.1964 655,712,330 22.7847 662,450,245 23.018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2020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785,339,087 37.3914 652,915,077 31.0864 662,064,565 31.5222

2

《2020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784,845,887 37.3679 653,519,077 31.1152 661,953,765 31.5169

3

《2020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

785,627,787 37.4051 652,425,577 31.0631 662,265,365 31.5318

4

《2020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785,129,887 37.3814 652,990,477 31.0900 662,198,365 31.5286

5

《2020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783,367,234 37.2975 654,797,730 31.1761 662,153,765 31.5264

6

《关于续聘财务报

告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并支付其报

酬的议案》

785,553,887 37.4016 652,463,977 31.0649 662,300,865 31.5335

7

《关于续聘内控报

告审计机构并支

付其报酬的议案》

784,688,887 37.3604 653,431,477 31.1110 662,198,365 31.5286

8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薪酬的议案》

782,156,154 37.2398 655,712,330 31.2196 662,450,245 31.540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京知律师事务所

律师：娄允、庞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

议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233� �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2021-027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徐公路3029弄18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77,310,1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23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局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潘水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

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局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喻会蛟、张小娟、胡晓、黄鑫、贺伟平、董静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王炎明、陶立春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局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7,271,731 99.9983 38,400 0.001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7,232,431 99.9967 77,700 0.003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7,232,431 99.9967 77,700 0.003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7,271,331 99.9983 38,400 0.0016 4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7,261,731 99.9979 38,400 0.0016 10,000 0.000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7,232,031 99.9967 77,700 0.0032 4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并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9,310,891 99.9800 77,700 0.02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77,211,731 99.9958 98,400 0.0042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987,921,5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361,510,3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7,829,855 99.8264 38,400 0.1377 10,000 0.0359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92,500 65.6494 38,400 27.2534 10,000 7.097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7,737,35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389,340,191 99.9875 38,400 0.0098 10,000 0.0027

6

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的议案

389,310,491 99.9799 77,700 0.0199 400 0.0002

7

关于确认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并预计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89,310,891 99.9800 77,700 0.0200 0 0.0000

8

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389,290,191 99.9747 98,400 0.0253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7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喻会蛟、张小娟、上海圆通蛟龙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圆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了

议案7的表决；

2、上述议案5、6、7、8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振江、俞爱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